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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23082959]总则
[bookmark: _Toc24216][bookmark: _Toc220333574]（一）编制背景和目的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自然资源部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部署，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做好自然资源要素配置，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全面对接各级“十五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统筹协调各类空间需求，协同推进重大项目落地与空间布局优化，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提供精准、高效的空间保障。同时，综合规划实施情况和新形势新需求，开展本次《滦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动态维护工作。
本次规划严格落实“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的国家战略要求，维护规划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严格遵循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一体推进、分步落实、统筹衔接”的总体工作思路，系统谋划和实施本次规划工作，聚焦服务滦平县高质量发展大局，以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为导向，统筹协调各类空间需求，优化国土空间资源配置和城镇建设用地形态，更好发挥国土空间规划战略引领和刚性约束作用，适应城镇发展空间需求变化，为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空间保障与支撑。
[bookmark: _Toc14344][bookmark: _Toc220333575]（二）编制依据与原则
本次规划动态维护工作严格遵循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为基本法律依据；遵循自然资源部关于对接“十五五”规划开展动态调整的部署要求及相关政策口径；并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分类、评估及河北省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确保规划调整工作依法合规、衔接有序、科学合理。
[bookmark: _Toc220333577]1.坚持底线约束，正向优化原则。严守“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在不突破上级规划约束性指标前提下，按照“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布局更优化、功能更完善”的标准推进动态维护。
2.坚持上下衔接、统筹协调原则。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为基础，全面对接国家重大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和“十五五”规划、专项规划等，构建县乡镇协同推进机制，协调解决空间矛盾。
3.坚持需求导向、精准保障原则。聚焦重大基础设施、主导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等核心空间需求，统筹考虑用地规模、用地结构、基础设施布局等，引导开发建设向更加集约、高效的方向发展，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为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空间要素保障。
4.坚持依法依规、科学决策原则。严格遵循规划动态维护的法定程序，按照尊重规律、依法依规、程序完备的要求，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确保“数、线、图”一致，实现全流程数字化治理。
（三）编制范围及期限
本次规划动态维护编制范围与《滦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编制范围保持一致，包括县域和中心城区两个范围。编制期限为2026年度。
2、 [bookmark: _Toc223082960]空间管控边界维护
[bookmark: _Toc220333583]（一）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维护方案
1.优化调整原则
坚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以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为指导，以解决农业碎片化问题和空间引导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以“数量不减少、质量生态有提升、布局更优化”为原则进行优化调整。
2.优化调整方案
本次布局优化重点对永久基本农田内零星破碎、不宜耕种、配套设施不完善、灾毁治理等地块进行调整。调整后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集中连片程度有所提升，水田、水浇地面积有增加，布局更优化。
[bookmark: _Toc220333585]（二）生态保护红线动态维护方案
1.优化调整原则
在严格保护生态系统功能、维护生态安全的前提下，按照任务不减少、功能有提升、性质不改变、布局更完整为原则，优化生态保护红线空间结构，保护绿水青山的生态空间，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优化调整方案
加强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重要湿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等工作的衔接，按照正向优化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进行调整。
（三）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方案
1.优化调整原则
以“总量不突破、布局更集聚、功能品质有提高”为原则强化集中连片、节约集约，优化城镇建设用地布局。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明确的发展定位和城镇空间格局，持续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和空间结构，推动城镇空间集中连片、集约高效利用，实现内涵式绿色发展。
2.优化调整方案
本次优化调整主要为省重点项目建设、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因项目改扩建、因填补城镇开发边界内缝隙和天窗优化城镇建设用地形态、撤乡设镇需纳入城镇开发边界情形。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后有利于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高效利用和城镇布局集约集聚发展，保障重大项目落地与产业升级，使城镇空间结构更优、功能更完善。
3、 [bookmark: _Toc223082961]规划分区维护
为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结合三条控制线动态维护方案，同步开展规划分区动态维护，保障空间管控与规划分区相匹配。本次动态维护以“总体稳定、局部微调”为原则，严格遵循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等底线管控要求，确保规划分区与三条控制线动态维护方案一致。结合区域发展战略，优先保障重大项目、民生工程和产业用地需求，通过差异化配置引导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确保分区调整与总体规划目标协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支撑。
4、 [bookmark: _Toc223082962]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维护
（一）优化调整原则
本次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维护在坚守三条控制线底线、继承原有规划用地布局合理框架的基础上，着眼于功能优化、布局协调、品质提升，聚焦存量空间盘活与城市功能重塑，以系统性更新推动重点片区建设，打造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城市发展新引擎；统筹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布局，持续补充民生短板、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强化用地布局与详细规划、城市设计的引导衔接，确保总体规划刚性管控与实施过程弹性适应相结合，保障城市近期建设有序、高效推进。
（二）优化调整方案
本次中心城区用地布局维护方案以促进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为导向，重点推进城镇用地结构布局优化，提高空间连通性和交通可达性，完善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推进产业用地集约集聚。结合专项规划或有关行业建设需求，以及城镇化水平和人口结构变化、分布趋势，优化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社区生活设施布局和规模，支持城市更新、新能源、新基建项目配套用地需求。考虑住房库存、职住平衡等因素，优化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布局和规模，促进人地房相匹配。综合用地审批、土地供应、建设现状、权属管理等情况，结合详细规划编制实施，协调完善地块规划用途和范围，并根据实际对已供应实施地块的规划用途进行调整。
统筹优化中心城区范围内、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村庄建设用地布局，在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不增加的前提下，优化调整村庄建设边界，引导乡村建设向村庄建设边界内集中，合理安排乡村公共管理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和产业用地，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5、 [bookmark: _Toc220333587][bookmark: _Toc223082963]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维护
以国家、省市重大战略为引领，落实“十五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确定的重大任务，衔接滦平县发改、交通、水利、住建等部门“十五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空间需求，涉及空间开发利用的交通、能源、水利、基础设施、民生、旅游、产业、生态、乡村振兴和其他等多个类型。
6、 [bookmark: _Toc223082964][bookmark: _GoBack]规划动态维护成效
本次规划动态维护对体检评估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局部优化，有效化解了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部分矛盾，进一步强化了总体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为滦平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空间保障。
